
 

崇真書院中一至中三級平板電腦使用守則 

一、 目的 

為促進自主學習，學校早年已購置多部平板電腦供同學於課堂學習使用，校方亦批准高

中(中四至中六) 同學在有需要及家長同意的情況下攜帶流動裝置回校。近年，平板電腦在促

進教與學上漸見成效以至使用率不斷上升，因應教學須求與配合政府推行的資訊科技教育政

策，本校決定將自攜帶流動裝置回校之政策伸延至初中(中三級於 18/19 年度進行，中一及

中二級於 19/20 年度進行)。 

 

二、 使用守則 

1. 申請者必須按學校指示登記平板電腦，以便使用校內無線網絡。所有申請者的平板電腦必須

先呈交本校作設定，方可於校內使用，校方的設定會限制平板電腦之部分功能，申請者必須

接受校方為其平板電腦所設定之所有限制。 

2. 申請者只可攜帶校方許可之平板電腦品牌及型號(所有型號的 iPad)回校。 

3. 校方讓同學攜帶平板電腦回校，目的是希望同學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習，故此有關裝置只能

用於學習用途，學生不可在校內使用平板電腦玩任何類型之電子遊戲。 

4. 若平板電腦內有 sim 卡（電話通訊）功能，在校內必須移除 sim 卡以停止使用有關功能，只

可以使用校內無線網絡上網學習。 

5. 同學不得在校內自行建立 wifi 無線網絡。 

6. 同學的平板電腦必須設定密碼，以免個人資料外泄。 

7. 上課期間，同學只可在老師批准的情況下，並按老師的指示使用平板電腦。 



8. 小息期間，同學可以使用平板電腦作延伸學習之用，當老師到達課室後，學生必須立即停上

或按老師指示使用。 

9. 同學不應在用膳期間使用平板電腦 (一面吃飯一面使用平板電腦)。 

10. 同學若在放學後或非上課天需使用平板電腦，除補課地點、圖書館及考試資源中心外，同學

必須前往有蓋操場使用。 

11. 未經老師或被攝的當事人批准，在學校範圍內不得隨意錄影、錄音或拍照。 

12. 為尊重被攝人士的私隱，同學不得隨意公開發佈有關照片、錄音和錄像。 

13. 在任何情況下，不可使用互聯網存取或下載任何不雅、血腥、暴力、違反版權條例、違法之

內容。請注意，平板電腦一經登入校內無線網絡，所有瀏覽及下載歷史將被儲存於學校的伺

服器。 

14. 同學必須妥善保管平板電腦，以免失竊或遺失。學校不會為有關裝置之遺失、被竊或損毀負

上任何責任。 

 

三、  違規處理辦法 

老師及當值人員如懷疑同學違反以上守則，可按需要沒收相關的平板電腦，然後交訓導組跟

進。如同學違反以上守則，校方會按情節輕重予以處分及暫時取消違規者使用平板電腦的權

利，若果情況嚴重甚至觸犯法律，校方可能將事件交由警方處理。 

 

四、  平板電腦使用守則的解釋權  

有關使用平板電腦的一切準則，校方擁有最終決定和解釋權，負責老師亦會定時與學生及家長

代表檢討有關的準則。 



 

 

 

 

 

 

 

 

 


